
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 2024年度证券投资情况的专项说明 

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

引第 1号—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等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《证

券投资管理制度》等有关规定的要求，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董事会对 2024年度证券投资情况进行了核查，现将相关情况说明如下： 

 

一、2024年度证券投资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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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证券投资审批情况 

2024年 6月 25日，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七

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投资认购参股公司可转债的议案》，公司拟使用

自有资金参与认购杭州紫光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紫光通信”）发行

的可转换公司债券（以下简称“可转债”），预计金额不超过 300万元人民币，后

续可追加认购不超过 200 万元，合计总额不超过 500 万元。根据《公司章程》、

《证券投资管理制度》、《风险投资管理制度》等相关规定，本投资事项在公司

董事会审批权限内，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三、内控制度执行情况 

公司己制定《证券投资管理制度》、《风险投资管理制度》，对证券投资事



项的审批程序、实施和管理、风险控制与监督等方面作出规定，内控程序有效、

健全，防范和控制公司投资风险。2024年度，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

制度要求进行证券投资操作，未发现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的行为。 

 

四、证券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

公司目前财务状况稳健、货币资金合理充裕，在充分保障日常经营性资金需

求、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并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，使用部分自有资金进行

证券投资，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收益水平并增强公司盈利能力，不会影响公司主

营业务的正常开展。 

 

特此说明。 

 

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5年 4月 28日 


